
2009-10 年 度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 
第 一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日 期 ：  2009 年 6 月 18 日  (星 期 四 ) 
時 間 ：  下 午 3 時 30 分  
地 點 ：  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 130 號 修 頓 中 心 30 樓 民 政 事 務 總 署

會 議 廳  
 
出 席 者 ：  李 宗 德 先 生   (主 席 ) 

陳 增 輝 博 士  
陳 仲 尼 先 生  
鄭 君 旋 先 生  
蔡 海 偉 先 生  

  馮 敏 威 先 生  
 劉 文 文 女 士  
呂 如 意 博 士  
伍 翠 瑤 女 士  

 曾 其 鞏 先 生  
 黃 均 瑜 先 生  

王 惠 貞 女 士  
楊 子 熙 先 生  
葉 少 康 先 生  
袁 蘭 芳 女 士  
鍾 蔭 祥 先 生   
勞 虔 基 博 士  
文 英 玲 博 士  
彭 韻 僖 女 士  
戴 希 立 先 生  
王 聯 章 先 生  
潘 英 光 先 生   (律 政 司 ) 
張 永 雄 先 生   (教 育 局 ) 
關 秀 薇 女 士  (政 府 新 聞 處 ) 
盧 淑 儀 女 士  (社 會 福 利 署 ) 
陳 嘉 寶 先 生   (香 港 警 務 處 ) 
古 啓 輝 先 生  (香 港 電 台 ) 
鍾 雲 漢 先 生  (廉 政 公 署 ) 

 雷 潔 玉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林 國 強 先 生   (民 政 事 務 局 )(秘 書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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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 席 者 ：  黃 球 年 先 生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 劉 月 英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 
 王 雪 瑩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 黃 艷 紅 女 士  (民 政 事 務 局 ) 
 吳 國 志 先 生  (廉 政 公 署 ) 

  
缺 席 者 ：   劉 鳴 煒 先 生  
   潘 進 源 先 生  

葉 振 南 先 生  
  李 日 華 先 生  

丘 東 曉 教 授  
  

 

開 會 詞 及 簡 報  

 主 席 歡 迎 各 委 員 以 及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出 席 新 一 屆 的 公 民

教 育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會 議 。  
 
2. 秘 書 處 首 先 於 會 上 播 放 以 下 由 委 員 會 新 近 舉 辦 活 動 的

簡 報 ， 以 供 委 員 參 考  -  
 

(i) 2009 年 5 月 11 日 至 22 日 於 位 於 柴 灣 的 青 年 廣 場 (香 港

青 年 發 展 中 心 )舉 行 的「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成 立 六 十 周 年

郵 票 設 計 比 賽 優 勝 作 品 展 覽 」；  
 

(ii) 2009 年 5 月 22 日 於 青 年 廣 塲 舉 行 的 「《基 本 法》短 片

製 作 及 海 報 設 計 比 賽 頒 獎 禮 」。  
 
(一 ) 通 過 及 跟 進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 

 
3. 委 員 同 意 廉 政 公 署 代 表 就 上 次 會 議 紀 錄 第 4 至 5 段 原

文 提 出 的 修 訂 建 議 (詳 情 已 於 早 前 送 交 委 員 考 慮 )，並 通 過 經 修 訂

的 會 議 紀 錄 。  
 
(二 )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2009-10 年 度 工 作 大 綱  

(文 件 CE 4/2009-10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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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委 員 會 轄 下 小 組 委 員 會 (簡 稱 小 組 )的 召 集 人 分 別 簡 介

其 小 組 的 建 議 工 作 大 綱  - 
 

(i) 宣 傳 小 組 召 集 人 劉 文 文 女 士 ；  
 
(ii) 研 發 及 社 區 參 與 小 組 召 集 人 曾 其 鞏 先 生 ； 及  

 
(iii) 國 民 教 育 小 組 召 集 人 陳 仲 尼 先 生 。  

 
有 關 文 件 第 7(d)段 的 第 三 輯 「 文 化 長 河 」 國 民 教 育 系 列 電 視 節

目 ， 秘 書 處 於 會 上 播 放 由 香 港 電 台 製 作 的 「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系

列 」 推 廣 短 片 ， 供 委 員 參 考 。  
 
5. 就 公 民 價 值 及 企 業 公 民 小 組 與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合 辦

的 「 好 好 生 活 」 運 動 ， 負 責 聯 絡 有 關 籌 辦 單 位 的 委 員 表 示 ， 是

項 運 動 大 部 份 項 目 已 於 2009 年 5 月 完 成 ， 他 並 補 充 各 項 活 動 舉

行 的 情 況 。 另 一 項 為 小 組 與 廉 政 公 署 合 辦 以 「 誠 信 」 為 主 題 的

青 年 培 訓 計 劃 ， 廉 政 公 署 代 表 報 告 該 計 劃 的 最 新 進 展 ， 並 告 知

委 員 ， 這 項 計 劃 將 名 為 「 誠 信 “I”世 代 青 年 培 訓 計 劃 」。  
 
6. 主 席 表 示 ， 國 民 教 育 是 公 民 教 育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部 分 ，

委 員 會 在 得 到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的 批 准 後 ， 於 2008 年 4 月 修 訂 了

其 職 權 範 圍 ， 把 推 廣 國 民 教 育 納 入 其 職 能 。 他 續 指 出 ， 委 員 會

於 去 年 通 過 「 個 人 」、「 家 庭 」、「 社 會 」、「 國 家 」 及 「 世 界 」 五

個 價 值 觀 發 展 範 疇 ， 以 提 高 個 人 作 為 「 公 民 」 及 「 國 民 」 的 質

素 為 目 標 ； 由 於 這 五 個 範 疇 所 涵 蓋 的 價 值 觀 頗 為 廣 泛 ， 委 員 會

應 考 慮 訂 定 來 年 優 先 推 廣 的 範 疇 及 其 核 心 價 值 ， 例 如 包 容 、 感

恩 、 尊 重 、 孝 德 等 等 ， 務 求 集 中 資 源 ， 以 建 立 主 導 信 息 。 委 員

會 亦 需 詳 細 考 慮 推 廣 有 關 價 值 觀 範 疇 的 模 式 、 平 台 (包 括 與 社 區

團 體 、 政 府 部 門 、 傳 媒 、 商 界 及 學 界 的 合 作 )及 成 效 評 估 等 方 面

的 措 施 。  
 
7. 就 委 員 會 應 否 先 集 中 資 源 推 廣 部 分 核 心 價 值 觀 和 發 展

範 疇 ， 以 及 應 採 取 的 策 略 ， 委 員 的 意 見 如 下  - 
 

(i) 委 員 普 通 認 同 培 養 公 民 及 國 民 質 素 的 重 要 性 ， 例 如 成

就 理 想 、 增 加 成 就 感 和 自 豪 感 ， 以 及 促 進 個 人 身 心 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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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 ， 以 至 家 庭 、 社 會 和 國 家 的 和 諧 等 ；  
 

(ii) 鑑 於 資 源 所 限 ， 委 員 普 通 同 意 需 要 於 「 確 立 積 極 人

生 」、「 共 建 健 康 家 庭 」、「 致 力 貢 獻 社 會 」、「 履 行 國 民

責 任 」 及 「 成 就 世 界 公 民 」 這 五 個 層 面 揀 選 部 分 進 行

重 點 推 廣 工 作 ， 以 彰 顯 成 效 。 亦 有 委 員 認 為 五 個 價 值

觀 範 疇 在 層 次 上 實 際 上 是 相 互 連 貫 的 ， 故 委 員 會 在 聚

焦 其 推 廣 工 作 重 點 時 ， 需 要 顧 及 各 層 次 間 的 關 連 的 元

素 ；  
 

(iii) 針 對 時 下 年 青 人 的 心 理 及 情 緒 健 康 等 問 題 ， 委 員 會 可

向 他 們 宣 揚 積 極 面 對 人 生 的 態 度 ， 鼓 勵 他 們 盡 責 去 履

行 公 民 義 務 ， 為 社 會 作 出 貢 獻 ， 從 而 達 致 個 人 更 滿 足

快 樂 而 社 會 則 更 和 諧 的 成 效 ；  
 

(iv) 多 位 委 員 認 為 委 員 會 可 先 聚 焦 於 較 為 基 本 的 「 個 人 」

或 ／ 及 「 家 庭 」 的 範 疇 。 委 員 提 出 ， 儒 家 的 「 身 修 」

而 後 「 家 齊 」，「 家 齊 」 而 後 「 國 治 」 思 想 ， 是 以 「 修

身 」 即 「 個 人 」 的 層 次 為 基 礎 。 另 外 ， 內 地 特 別 是 珠

三 角 地 區 現 時 推 廣 「 和 諧 社 會 」 的 概 念 ， 其 重 點 在 於

「 和 」，而「 和 」則 由「 心 」開 始。現 時 香 港 年 青 一 代

面 對 由 社 會 種 種 競 爭 引 起 的 壓 力 ， 容 易 受 朋 輩 影 響 而

去 接 觸 不 良 事 物 ， 例 如 吸 食 危 害 精 神 毒 品 ； 亦 有 青 少

年 對 生 命 抱 持 悲 觀 的 態 度 及 不 愛 惜 生 命 。 延 續 過 去 香

港 人 賴 以 克 服 困 難 的 堅 毅 及 奮 鬥 精 神 ， 委 員 會 可 集 中

向 市 民 尤 其 是 青 少 年 灌 輸 「 積 極 人 生 」 的 信 息 ， 包 括

積 極 的 生 命 意 義 ， 協 助 他 們 培 養 正 面 的 人 生 觀 及 對 抗

逆 境 的 能 力 。 在 「 家 庭 」 方 面 ， 它 是 「 個 人 」 成 長 的

地 方 ， 而 和 睦 家 庭 是 和 諧 社 會 的 基 石 ， 故 推 廣 公 民 核

心 價 值 ， 例 如 尊 重 、 包 容 、 關 懷 、 互 助 等 的 對 象 應 涵

蓋 家 庭 所 有 成 員 ， 特 別 是 青 少 年 及 家 長 。 政 府 亦 成 立

了 家 庭 議 會 ， 提 倡 重 視 家 庭 觀 念 ， 委 員 會 可 考 慮 配 合

這 政 策 ， 向 青 少 年 及 家 長 灌 輸 「 健 康 家 庭 」 的 信 息 ，

幫 助 建 立 個 人 的 健 康 心 態 ， 促 進 和 諧 美 好 的 家 庭 環

境 。 另 外 ， 委 員 會 可 繼 續 透 過 與 商 界 的 合 作 ， 由 企 業

帶 動 員 工 參 與 宣 揚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觀 念 ；   
 

(v) 有 委 員 提 出 ， 委 員 會 亦 應 重 點 提 升 港 人 的 國 民 質 素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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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提 升 他 們 對 國 民 身 分 的 認 同 ， 從 而 培 養 國 民 責 任

感 ， 達 致 國 民 教 育 的 目 標 ；  
 
(vi) 有 委 員 表 示 ， 作 為 一 個 多 元 化 的 國 際 城 市 ， 香 港 無 可

避 免 地 受 到 全 球 化 的 影 響 ， 令 社 會 走 向 知 識 型 經 濟 及

可 能 出 現 貧 富 兩 極 化 的 現 象 。 委 員 會 需 要 因 應 這 些 社

會 轉 變 ， 檢 視 過 去 一 些 香 港 的 核 心 價 值 和 傳 統 價 值 觀

念 是 否 仍 然 適 用 ， 或 是 否 仍 為 廣 大 市 民 所 認 同 。 其 中

一 個 方 法 ， 是 透 過 委 員 會 定 期 進 行 的 公 民 意 識 研 究 ，

在 現 有 框 架 下 考 慮 深 化 研 究 的 層 次 及 內 容 ； 並 引 動 市

民 關 注 社 會 的 新 轉 變 ， 促 進 他 們 的 自 我 反 思 並 調 整 個

人 的 價 值 觀 。  
 
8. 就 委 員 會 如 何 推 廣 重 點 價 值 觀 範 疇 ， 以 及 可 考 慮 的 合

作 伙 伴 方 面 ， 委 員 初 步 提 出 的 建 議 如 下  - 
 
(i) 與 電 視 台 合 作 ， 以 輕 鬆 手 法 製 作 軟 性 的 公 民 教 育 劇 ；  

 
(ii) 每 年 舉 行 一 項 大 型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， 例 如 表 揚 傑 出 公 民

的 項 目 等 ；  
 

(iii) 透 過 與 18 區 區 議 會 及 地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的 聯 繫，以

及 推 動 跨 地 區 及 不 同 界 別 的 合 作 ， 使 公 民 教 育 的 信 息

滲 透 到 社 區 各 層 面 ；  
 

(iv) 確 定 委 員 會 的 策 略 伙 伴 ， 以 協 助 傳 播 主 導 信 息 ， 發 揮

協 同 效 應 ；  
 

(v) 推 行 宣 傳 運 動 ， 包 括 一 系 列 的 宣 傳 項 目 ， 及 設 計 像 徵

良 好 公 民 的 人 物 或 吉 祥 物 ， 以 協 助 宣 傳 ， 務 求 令 宣 傳

運 動 的 信 息 深 入 民 心 ； 並 加 強 結 合 各 方 面 的 力 量 ， 以

提 高 公 民 教 育 的 整 體 效 果 。  
 
9. 主 席 感 謝 各 委 員 就 公 民 教 育 的 推 廣 策 略 及 模 式 提 出 寶

貴 意 見 ， 有 關 委 員 會 在 未 來 應 首 要 推 廣 的 公 民 核 心 價 值 及 發 展

範 疇 ， 他 表 示 可 交 由 公 民 價 值 及 企 業 公 民 小 組 另 作 深 入 討 論 ，

然 後 釐 定 日 後 的 工 作 計 劃 及 推 廣 措 施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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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委 員 會 通 過 轄 下 各 小 組 建 議 的 2009-10 年 度 工 作 大 綱。 
 

(跟 進 ： 秘 書 處 及 各 小 組 ) 

(三) 廉 政 公 署 「 青 少 年 德 育 研 討 會 」  
(文 件 CE 2/2009-10) 

 
11. 廉 政 公 署 總 品 德 教 育 主 任 吳 國 志 先 生 簡 介 是 項 活 動 建

議 書 。  
 
12. 委 員 通 過 委 員 會 作 為 是 次 研 討 會 的 協 辦 機 構 ， 以 及 委

派 代 表 擔 任 研 討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， 為 策 劃 是 次 活 動 提 供 意

見 。  
 
（ 會 後 註 ： 應 廉 政 公 署 的 邀 請 ， 主 席 於 會 後 同 意 由 宣 傳 小 組 召

集 人 劉 文 文 女 士 出 任 研 討 會 籌 備 委 員 會 成 員 ， 是 次

活 動 將 由 宣 傳 小 組 聯 同 公 民 價 值 及 企 業 公 民 小 組 跟

進 。 ）  
 
13. 議 事 完 畢 ， 會 議 於 下 午 5 時 45 分 結 束 。  
 
 
 
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2009 年 8 月  


